
家書 
親愛的弟兄姊妹：  

按照教會年曆今日是大齋期第三主日，大齋期又稱預苦期，預

苦期共40日，教會節期對我們來說是重要的，讓我們重新思想耶穌
基督與我們的關係，這期間應以靈修、默想、安靜、禁食、祈禱來
體驗主的救恩。在此提醒大家耶穌基督為我們的罪，釘死在十字架
上，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，受苦節強調基督的受苦，復活節強調基
督的得勝。我們蒙召作主門徒，目標就是要像基督，『學生不能高
過先生；凡學成了的不過和先生一樣。』（路六40）我們在成為基
督樣式的過程中，得以與主耶穌基督建立親密的關係，因此這應成
為我們每個基督徒的個人目標。 

耶穌為要把人從罪的刑罰和權勢中拯救出來，祂付出了代價，

『祂本有神的形像，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；反倒虛己，取了
奴僕的形像，成為人的樣式；既有人的樣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順
服，以至於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』(腓二6-8) 所以我們要跟隨耶
穌，都要付代價。付代價有不同的形式，十二門徒蒙召撇下一切跟
隨耶穌，包括撇棄他們的家庭、職業及財產以便訓練他們承擔將來
在教會的崗位。在可8:34記載：「主於是叫眾人和門徒來，對他們
說：若有人要跟從我，就當捨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，來跟從我。」
跟隨耶穌的代價是要「捨己」，即將自己的主權交給耶穌，由祂來
決定我們如何用自己的生命、時間、才幹、財富。跟隨主不單要為

主放下，也要承擔「背十架」，指隨時準備為主及福音的緣故受
苦。 

 耶穌透過使命，要祂的跟隨者聚焦於作門徒的重要性之上，並
宣告門徒對世人的責任：你們要去，使萬民作主的門徒（太二十八
16-20）。「使人作主門徒」就是向那些還未蒙赦罪的人，宣講福音
的信息。在初期教會的生活中使命得以實現，是因為門徒出去，從
耶路撒冷到猶大，到撒瑪利亞，直到地極，宣講耶穌的信息，使人
作主門徒。「我要與你們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」（太二十八
20），這是主結束祂在地上的使命時的應許，當我們要成為世上的

鹽和光，在這窄路上行走，把愛和希望帶給世人時，主耶穌必與我
們同在。在此提醒大家主受苦節將要到來，我們需要認真地預備心
靈紀念主耶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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